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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疫措施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傳染病，學校配合防疫規
定辦理視訊考試相關防疫措施如下：

1. 進入校園請測量體溫及手部噴酒精消毒。

2. 務必自主配戴口罩。

3. 座位安排時必須有適當距離。

4. 加強落實勤洗手，保持良好衛生習慣。

5. 如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主動告知試務人員。



二、考生注意事項(一)

注意事項
1. 考生應於安排的面試時間前60分鐘完成報到。
2. 考生入場面試室及離場時，考生應於簽名冊簽名。
3. 行動電話勿攜入面試室，並請完全關機及關閉鬧鈴。
4. 遠距視訊面試中心不提供汽(機)車停車。
5. 若面試開始後遲到5分鐘考生不得進場。
6. 考生報到時應攜帶甄試通知單及有效證件正本查驗：
7. 國民身分證、有照片健保卡、駕駛執照、護照或居留
證等(如圖)。





二、考生注意事項(二)

7.



三、遠距面試規則(一)

考生未攜帶規定之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經監試人員查核並確認
係考生本人無誤者，先准予應試。(時間內補齊)

考生有下列狀況之一者，得取消其考試資格，該科不予計分：
1. 請他人頂替代考或偽造證件應試者。
2. 脅迫其他考生或監試人員幫忙舞弊。
3. 集體舞弊行為。
4. 電子傳訊舞弊行為。
5. 夾帶、交換、傳遞答案或含有與考試內容相關文字或符號之物件。
6. 在文具、衣物或肢體等處書寫與考試內容相關文字或符號之物件。
7. 以自誦或暗號方式，將試題內容提供他人。



三、遠距面試規則(二)

考試期間，考生不得在試場飲（嚼）食、抽菸、擾亂試場安寧、秩
序或影響他人作答，違者初次警告，經制止後仍再犯者，勒令離場
（如未達該節離場時間，須配合試務人員留置於適當場所）或拒不
離場者，且該科不予計分。

※考生因生病等特殊原因迫切需要在考試中飲水或服用藥物，須於考
前持相關證明向試務單位報備同意或經監試人員同意後使用，違者
依 其情形比照前項規定論處。

每節考試開始已入場應試者，未完成考試者不得離場，未依規定時
間入場或離場，經警告不聽，該科不予計分。如報考學系另有規定
則依學系規定辦理。



三、遠距面試規則(三)

考生進入試場後，應確認除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及應試物品外，其他所有
物品均放置於候傳室臨時置物區。

考試期間，考生置於臨時置物區及本人周遭之物品須遵守下列規定：

1. 禁止攜帶或使用其他有礙考試公平之各類物品。

2. 個人之醫療器材等，須事先持醫院診斷證明申請或由監試人員檢查
後方可使用。

3. 攜帶入場（含臨時置物區）之手機、手錶及所有物品，應試時不得
有發出聲響或影響試場秩序之情事，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4. 應試時不得將行動通訊裝置（如手機、穿戴式裝置、平板電腦等）、
書籍、紙張或具有計算、記憶等功能之物品隨身攜帶，違者該科不
予計分。



三、遠距面試規則(四)

作答規則
1. 面試時，如有發問事項(如視訊中斷、聲音不清楚等等)請按

「警示燈」，巡場人員或候傳室事務人員會前往協助處理。
2. 面試時，請面對電腦上方之攝影機鏡頭。
3. 設備未經許可請勿自行調整。

考生未經監試人員許可，不得離場。考生因病、因故（如廁等）
須暫時離座者，須經監試人員同意及陪同下，始准離座。

考生離場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或高聲喧嘩、宣讀答案或以其他
方法指示場內考生作答，經制止後仍再犯者，該科不予計分。



三、遠距面試規則(五)

考生違規事件及本要點未列之其他舞弊或不軌意圖之行為或發生
特殊事故，由報考大學招生委員會依其情節審議。

凡違反本要點並涉及重大舞弊情事者，通知其相關學校或機關依
規定究辦。

考生對於違反本要點之行為有疑慮需進一步說明，應依大學個人
申請入學招生簡章之申訴處理規定辦理。



四、特殊情況辦理流程(一)

到校實地面試改視訊面試

符合試辦資格考生原預定於111年5月19日至6月5日參與實地
面試但遭遇不可抗拒因素，如颱風、濃霧至使飛機停飛等重大
天災事故，且該報考校系（組）、學程亦有參與試辦計畫，考
生得於面試前1日中午12時前向報考學校提出申請並檢附證明
（傳真或E-mail），由報考大學依規定審核後，且協調該區域
服務中心安排視訊面試，報考學校於視訊面試前1日下午5時前
通知學生。



四、特殊情況辦理流程(二)

視訊面試改到校面試

考生原預定於111年5月19日至6月5日參與視訊面試但遭遇不
可抗拒因素，如颱風、濃霧至使飛機停飛等重大天災事故，無
法返回離島參加視訊面試，考生應於面試前1日中午12時前向
學系提出申請並檢附證明(傳真或E-MAIL)，經報考學校於視
訊面試前1日下午5時前通知學生同意後可改為到校面試，且報
考學校應同時通知該區域服務中心。



五、休息室注意事項

休息室內請勿飲食。

休息室內請勿喧嘩，避免影響其他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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